附件1

2013年度海口市

国家科技部各类科技计划项目配套资助申请书

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：

我单位的          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      ）和      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）、......于2012年获得科技部          立项支持，项目经费       万元。根据《海口市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》第十六条及《实施细则》，我单位认为符合返还支持的条件和规定。现特向贵局申请海口市国家级科技项目配套资金资助，由财政从专项资金中给予不少于国家资助金额30%的资助，共计     万元。请予以审批。
申请单位（盖章)

年  月  日

